
10 2022年9月7日 星期三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9月7日

（2022）浙0421民初1957号
陈旭东：本院受理原告郑明珠与被告陈旭东财产

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送达（2022）浙0421民初1957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如下：准许原告郑明珠撤诉。本案受理费2270元，
减半收取1135元，保全申请费1020元，公告费450元，
合计2605元，由原告郑明珠负担。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5214号

陆雨峰：本院受理原告芮佳佳与被告陆雨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相关
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
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程
序转换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请求：一、判令被
告归还借款本金20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LPR计算的利息损失；二，由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17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长安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921号

金苏芬（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7306057827）：
本院受理原告吴宇翔诉被告金苏芬、卢光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被告金苏芬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
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
日顺延）十四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21破8号

本院于2022年8月12日裁定受理德清浪漫家具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程
序确认，本院于2022年8月18日指定浙江苏杭律师事
务所担任德清浪漫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破产程
序规定，德清浪漫家具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
10月14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德清县舞阳街
道曲园南路707号2幢16楼；邮政编码：313200；联系
人：卫海燕；联系电话:0572-8350781,13655827190;
申报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7：0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
外)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德清浪漫家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德清浪漫家具有
限公司及其股东和财务责任人，应于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本院指定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移交财产、印
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如拒不提交和移交或提交的
材料不真实，或者伪造、销毁有关财产证据材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
定，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院定于2022年10月28日上午九点在浙江省德
清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具

体参会步骤由管理人另行通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如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本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应当公告的事项此后将通过“全国企业
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予
以公告。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709号

蒋群叠：本院受理原告武义县奇力吊顶商行与你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
求判令：1、被告结清原告吊顶安装款项本金15925
元，并支付利息3264元（利息从2017年11月11日
起，按月利率0.5%起算至2022年6月25日为4565
元，此后利息仍按月利率0.5%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30日内。本院定于2022
年11月10日上午9时整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申58号

本院于2022年9月2日裁定受理东阳市华厦大酒
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无双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

东阳市华厦大酒店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
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东阳市华厦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
年10月9日前向东阳市华厦大酒店有限公司管理人
(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甘溪东街31号浙江无双
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蒋律师15967919776)申报。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
院定于2022年10月13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
第21审判庭(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路56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
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
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
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
提交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705号

孙婷娇（住所地：浙江省慈溪市附海镇东海居委花
塘路7号）：本院受理原告陈高友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等。原告诉求：请求依法判令励辉、孙婷娇
归还陈高友借款人民币299万元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6年11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
次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
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
年11月17日13时4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8号法庭
（东门四楼），合议庭人员：朱蓓蕾、应群敏、郑一文。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417号

上海贲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
区嘉罗公路1661弄12号101室J51,法定代表人:武
廷珠。):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和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
被告上海贲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永康崇德学校；第三
人丽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2年10月13日9时0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6审判
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相关应诉材料
请前往法院513办公室领取。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294号

马永康(住浙江省东阳市千祥镇后周村3160号，
公民身份号码:330724197708296917):原告徐银
辉与被告杜康来、马永康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4民初229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一、解除原告徐银辉与被告杜
康来、马永康的合同关系。二、由被告杜康来、马永康
返还原告徐银辉预付款30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
五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00
元，由被告杜康来、马永康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3056号

魏云峰：本院受理原告龚小涛诉你、谢国峰、浙江
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802民
初3056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通知
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解除2017年10
月1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魏云峰、谢国峰
支付2017年10月14日至2021年5月4日钢管扣件租
金1647410.64元，自2021年5月5日开始的租金按合
同约定标准计算至
2022年5月13日原告
起诉之日止；3.判令魏
云峰、谢国峰折价赔偿

钢管损失75963.1米×20元/米=1519262元，扣件损
失45743只×6元/只=274458元；4.判令被告魏云峰、
谢国峰支付原告违约金（所欠租金加赔偿额计
3441130.64元的20%）暂计为688226.13元；5.判令被
告魏云峰、谢国峰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119200元；6.判
令被告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第2,3,4,5,
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于航埠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1885号

孙东杨：本院受理原告叶盛诉你侵权责任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简转
普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诉讼当
事人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廉政
监督卡等。原告诉称：1，要求你立即停止侵害，对原
告进行赔礼道歉，并在所发布的微信群内进行澄清
声明，恢复原告名誉；2赔偿原告损失50000元；3，由
你承担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四楼第九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
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1民初2163号

陈卫兵、陈秀秀：本院已受理原告浙江兰溪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卫兵、陈秀秀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用直接或邮寄等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陈卫
兵、陈秀秀共同归还原告浙江兰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借款本金80000元，利息2339.88元，本息共
计82339.88元（利息计至2022年5月18日，此后利息
按合同约定继续计付到实际清偿日）。本案受理费
1859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陈卫兵、陈秀秀共同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4530号

吴继昌、台州奔宏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2）
浙1004民初4530号原告绍兴绿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台州分公司与被告吴继昌、台州奔宏鞋业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10月23日）。原告要求1.请求
判令二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47534.78元(大写：肆万
柒仟伍佰叁拾肆圆柒角捌分)；2.请求二被告自2018年
4月14日起以47534.78元为基数，按年化12%为标准
支付原告利息、逾期利息至实际清偿完毕所有借款本
金之日止，暂算至2022年7月14日为24242.74元；3.
请求判令原告享有就被告二所有的车牌号为浙

JZ5695大众牌(车架号为LSVUC65N3B2730862，发
动机号为703674)车辆在以折价或变卖、拍卖款中享
有优先受偿权；4.请求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以
上暂算总额为：71777.52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
24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255号

林海鹏：本院受理原告叶乐丹与你为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3255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叶乐丹货款25020元，并赔偿自2022年6月14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26元，公告费26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21民初3319号

浙江丰汇佳禾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贤
湘）：本院受理原告叶兰青与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公司地址不明，法定代表人去向不明，
无法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等。原告诉请：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
告于2021年11月20日签订的《全屋整装定制协
议》；2、判令被告双倍返还原告定金共计人民币
456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的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屠
超峰独任审判，适用普通程序定于2022年10月19
日上午8时50分在本院第1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2)浙1102破2号之一

2022年9月2日，丽水市俊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管
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债务人无任何房产、机器设
备、车辆登记、银行存款信息，且无应收账款情况。经
债权人审核确认共有何巧丹等25位债权人，共计债
权人民币225542元。管理人认为，债务人资不抵
债，其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事实清楚，且不存
在重整、和解的情况，请求本院终结丽水市俊希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丽
水市俊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事实清楚，已符合宣告债务
人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的法定情形，且不存在重整、
和解的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四十三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2年9月2日裁定宣告丽水市俊希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丽水市俊希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程序。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上海顺惠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吴明忠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伤待遇的仲

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2774号。因向你
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
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

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委定于2022年10月24日14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
江东路6-3号第二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7日

仲裁公告

杭州清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郑海波诉你单位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等

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186号。因向
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
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

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委定于2022年10月25日上午9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
望江东路6-3号第二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7日

仲裁公告

韶创娱乐（杭州）责任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张浩南诉你单位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204号。因向
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
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

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委定于2022年10月24日15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
江东路6-3号第二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7日

仲裁公告

杭州市江干区范特西摄影工作室：
本委已受理黎永恒诉你单位要求支付二倍工资等仲

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094号。因向你
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
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

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委定于2022年10月26日14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
江东路6-3号第二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7日

仲裁公告

（2020）甬律破管字第7号
宁波全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

《关于宁波全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 》已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
2022 年 9 月 2 日经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
0203破4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管理人执行。

破产财产共实施一次分配，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

于2022年9月8日以债权分配及现金或转账方式实施分
配，分配财产总额为407622.16元。其中，第一顺序职工债
权0元 ；第二顺序债权0元；第三顺序普通债权407622.16
元，清偿率为100%。

对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
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
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分配给其他债
权人。 宁波全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9月7日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根据东阳市金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金彤公

司”）的申请，东阳市人民法院决定启动对金彤公司的预重
整程序，并依照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预重
整案件的工作指引》，于2022年8月25日确定浙江智仁律
师事务所担任金彤公司预重整管理人（下称“管理人”）。

对金彤公司享有债权（包括未到期债权）的债权人请
于2022年10月31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东阳市江北
街道人民北路碧水名府 3 号楼五楼 524 室；联系人：谢律
师；联系方式：15356172455、15857147204）申报债权，说明
债权金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为债权人方便和因疫情原因，本次债权申报

以网络申报为主、书面申报为辅。预重整阶段债权申报利
息计算截止日暂定为：2022年8月25日（含当日）。预重整
期间不停止计息。预重整阶段如召开债权人会议的，管理
人届时将另行通知。

债权人可关注“金彤公司预重整管理人”微信公众
号，并查阅公众号发布的《债权申报须知》和《债权申报
操作指引》。

特此公告。
东阳市金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阳市金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2022年9月7日

东阳市金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重整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10月9日10时起至2022年10月10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永跃11”轮；船籍港：舟山；船舶种类：集装
箱船；航区：近海；总吨位：7221；净吨位：4043；总长：132.6米；
船长：123.4米；型宽：19.20米；型深：10.20米；造船厂：浙江云
海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建造完工日期：2007 年6月25日。该船
目前停泊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黄岛渔港码头外锚地。

与以上船舶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
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

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
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联系人：0580-2323359（蒋）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9月7日

拍卖公告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10 月 8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10 月 9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震远渔821”船；船籍港：舟山；船舶种类：
专业远洋渔船(单拖渔船)；总吨位：297；净吨位：113；船
长：42.25米；型宽：7.60米；型深：3.90米；造船地点及建造
厂：浙江宁波/ 宁波建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完工日期：
2012年12月28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普陀
区沈家门小干岛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

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
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
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 2323357（李）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9月7日

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与王亚萍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与王亚萍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书》，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将公告
清单所列债权及相关担保债权，依法转让给王亚萍。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依
法应当履行债务的民事法律主体，自即日起向王亚萍履行债务偿付义务。

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
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借款人、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亚萍履行主债权合
同、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
王亚萍

2022年9月7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名称

绍兴市壹加壹贸易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22年7月14日，其后按照司法文书及借款合同约定计算）

本金余额

1993415.76

利息余额

1829470.77

本息合计

3822886.53

担保人

浙江赢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徐军、徐旗、金其

司法文书

（2014）绍嵊商初字第802号民事判决书


